
2021 年， 全市检察机关受理金融犯罪案件数量和涉案人
数均持续下降

董事长被终身“拉黑” 被判9年刑罚

根据检方披露的案情显示， 2016 年 5 月起， 上海某实

业公司为维持、 拉抬涉案上市公司股价， 经被告人朱某甲决

策， 由实业公司提供资金、 设备、 场所， 由被告人李某某、

吴某某等人通过配资中间人租借 390个证券账户， 并利用资

金优势和信息优势， 在二级市场连续交易上市公司股票。

其间， 被告人李某某、 郑某某、 宋某某分别对接其他交

易团队和被告人徐某某、 张某某等人组成的实业公司证券投

资部； 被告人李某某根据朱某甲的指令， 在操盘现场或通过

电话向各交易团队下达具体的交易策略； 被告人宋某某、 徐

某某、 张某某、 吴某某等人负责对配资账户进行盘中监控和

盘后对账； 被告人朱某乙负责将实业公司提供的保证金转入

配资账户。

此外， 为配合被告人李某某、 郑某某等人拉抬股价或避

免连续跌停， 被告人朱某甲利用实业公司控制和管理大股东

的优势， 主导和决策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和控制信息披露的

内容、 时点和节奏， 相继发布多个利好消息。

经鉴定，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7 月， 关联账户组累计

买入 3.2 亿余股， 买入金额人民币 124 亿余元； 累计卖出

3.7亿余股， 卖出金额人民币 116亿余元； 共有 87 个交易日

存在持股数占流通股 10%以上， 且连续十个交易日累计竞价

买卖股数占同期市场竞价总成交量 20%以上的情况。

2020 年 1 月， 中国证监会对朱某甲等人分别处以终身

证券市场禁入、 十年证券市场禁入等措施。

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去年 11 月，上海法

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实业公司罚金人民币 1亿元； 判处

被告人朱某甲有期徒刑 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 万元；判处

被告人朱某乙、郑某某、李某某、宋某某、徐某某、张某某、吴某

某有期徒刑 9年至 3年 6个月不等，均并处罚金。

操纵类犯罪团队化专业化， 检方全

链条打击

“本案实业公司利用连续交易方式和信息优势操纵证券

市场， 且形成了一套团队化、 专业化的体系， 其主观故意和

客观行为明显， 证券交易成交金额特别巨大， 属于情节特别

严重。” 市检察二分院检察官金杰表示， 实业公司操纵的资

金主要来源于旗下私募基金公司， 采用的是资金加杠杆的高

风险模式， 导致私募基金到期后无法兑付， 上述资金来源、

操纵方式均反映出本案不同于一般的操纵证券市场案件， 具

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据介绍，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积极作为， 一方面提前介

入， 研判争议， 明确犯罪打击层面； 另一方面是回应投资人

诉求， 第一时间开展释法说理， 全力追赃挽损； 针对对涉案

关联问题企业的管理漏洞， 检方制发检察建议； 而对不当查冻

的资产， 也做到及时建议解冻， 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最

后， 检方还建议证监部门对涉案人员予以行政处罚。

市检察院指出， 随着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

实施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

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印发， 检察机关与证券监管等部门共同加

强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以保障资本市场良好

运行， 证券期货类犯罪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从案件数量来看， 除非法经营证券期货类案件外， 2021

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证券期货类犯罪案件量与 2020 年基本持

平。 案件类型相对集中， 主要涉及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

罪， 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罪，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三个罪

名， 相较于 2020年罪名有所减少， 打击重点更为突出。 其中，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罪案件量同比增加 128.57%； 操纵证

券、 期货市场罪案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正如朱某甲操纵证券市场罪案，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日

趋公司化、链条化。犯罪分子以公司名义雇佣操盘手组建操盘团

队， 使用资金中介提供的融资和大量他人账户集中买卖目标证

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而滋生相应的黑灰产业链，拉长了上

下游犯罪利益链条。 对此，司法机关保持全链条打击的立场。

人算不如天算，内幕交易巨亏也获刑

任某是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法务员， 此人从老板周某那得

知一条秘密“发财机会” ———2018 年 5 月， 周某担任董事长

的某实业公司有望被某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收购进行资产重组，

双方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并签订购买资产意向协议书。 任

某随即通过其本人名下的证券账户， 陆续买入 53.95 万股某上

市公司股票， 成交金额人民币 215万余元。

可人算不如天算， 同年 6月 1日， 这家上市公司发布了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并于当日停牌。 此后， 因实业公司不符合

收购条件等原因， 这桩重组失败。 同年 8 月 30 日， 上市公司

发布终止资产重组暨复牌公告， 股票复牌。 之后任某将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票全部出售， 共计亏损人民币 55.52万余元。

然而即便如此， 任某还是被抓了。 2021 年 8 月， 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分别以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罪、 内幕交易罪

对周某、 任某提起公诉。 2021 年 10 月， 法院以泄露内幕信息

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连同其另犯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 并处

罚金 60 万元； 以内幕交易罪判处任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55万元。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衡量一个内幕交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的标准，除行为人最终获利数额外，还包括内幕交易成交数额、

实施内幕交易的次数等。 ”市检察一分院检察官朱一峰强调，本

案中任某内幕交易买入的上市公司股票最终亏损未能获利，但

因其交易数额超过 200万元，仍应以内幕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朱一峰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内幕信息是指涉及上市公司等

证券发行人的经营、 财务或者对该发行人的证券价格有重大影

响的尚未公开的消息。 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不仅包括上市公司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包括上市公司的股东公司、控

股公司、重大资产交易相对方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因职务、职责、工作等可以获取该内幕信息的证券

从业人员、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等。上述人员一旦利用内幕信息优

势买卖相关证券，无疑将与其他投资者形成不公平的竞争态势。

市检察院指出，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犯罪主体呈扩张趋

势。 犯罪主体呈现出由传统的基金经理向信托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从业人员延伸的趋势，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加大了查处难度。

市检察院表示， 2021 年， 上海检察机关聚焦高质量发展

主题， 立足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定位， 持续打造上海金融检察金

字招牌， 扎实推进专业化办案机制建设， 结合金融案件办理情

况及反映出的金融领域新问题、 新情况， 积极参与区域金融治

理， 依法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提升上海金融检察工作层

次和水平，为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检察保障。当前金融领

域风险依然处于易发高发阶段， 应当始终坚持以金融风险防控

为工作重心，加大防控力度，持续整治金融乱象，严厉打击金融

违法犯罪，切实巩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果，提升服

务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 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一家深交所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利好消息， 竟相继出自

一名犯罪分子之手。 而此人还是涉案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上

海某实业公司时任董事长朱某甲。 至于其操纵证券市场的资金

来源，则是实业公司旗下的私募基金，致使一群投资人到期后无

法兑付，蒙受损失……

日前，市检察院披露了 2021年上海金融检察情况通报。 去

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金融犯罪审查逮捕案件 1062 件 1650

人，受理金融犯罪审查起诉案件 1395 件 2304 人，案件数量和

涉案人数均持续下降，其中涉银行业案件降幅明显，增量非法集

资案件占比较少。 但市检察院同时指出，涉证券、保险业案件则

较大幅度上升，操纵类犯罪日趋公司化、链条化，内幕交易、泄露

内幕信息罪案件量同比增加 128.57%；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案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对此，上海检方扎实推进专业化办案机

制建设，积极参与区域金融治理，为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检察保障，充分擦亮金融检察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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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链条打击操纵类金融犯罪
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操纵类犯罪日趋公司化、 链条化

非法集资案件数量自 2020 年以来已连续两年下降， 且以
前期存量案件为主


